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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政办〔2018〕64 号

关于印发《相城区产业项目审核实施意见》
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开发区、高新区（筹）、高铁

新城、度假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办、局，各直属事业单位（公司），

各垂直管理部门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相城区产业项目审核实施意见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4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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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城区产业项目审核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落实区委“五大功能片区”发展要求和“3+2”产

业定位，助推我区产业转型升级，优化产业用地管理，确保土地

资源紧凑集约利用，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工业企业

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工作的意见的通知》(苏府办［2017］238

号)、《相城区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实施细则》(相政

办[2017]203 号)和《苏州市相城区优化产业项目用地出让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(相政发［2018］3 号)等文件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区政府产业项目审核领导小组由区长张永清任组长、常务副

区长潘春华和副区长朱小海任副组长。其中，工业项目预审领导

小组召集人由潘春华、朱小海担任。

成员单位：区政府办、发改局、经信局、科发局、商务局、

环保局、安监局、政务办、消防大队、国土分局、规划分局、国

税局、地税局。

产业项目审核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区政府办主任兼任。其

中，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区政务办主任兼任。

（一）新增建设用地项目的审核

1. 新增工业项目由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组预审，报产业项

目审核领导小组审核；

2. 新增服务业项目由项目属地政府报区产业项目审核领导

小组审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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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新增开发建设载体类项目(包括工业标准厂房类)由项目

属地政府报区产业项目审核领导小组审核。

（二）企业存量用地、存量厂房项目的审核

由项目属地政府负责审核确定，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组办公

室负责汇总，每季度向产业项目审核领导小组汇报一次。

1. 企业利用自有存量土地新建项目(包括改建和扩建)和租

赁厂房项目（包括企业利用自有存量厂房的项目）由属地政府按

照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审核后实施；

2. 企业存量用地(厂房)的转让、拍卖，由属地政府按照城

市规划和产业规划审核确定，特殊情况应第一时间向区产业项目

审核领导小组汇报。

（三）相城经济开发区和高铁新城项目的审核

分别由其管委会按照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进行审核确定，如

有特殊情况，报区产业项目审核领导小组(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

组)。

二、项目审核基本标准

（一）新增用地项目（包括新增的工业项目、服务业项目、

开发建设载体类项目），需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 符合“五大功能片区”和“3+2”主导产业发展要求并符

合各板块最新的产业发展规划；

2. 符合资源集约利用标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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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应达到《区政府关于开展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工作

的实施意见》中明确的 A 类(优先发展类)标准，特殊情况可放宽

到 B 类(支持发展类)标准。（预评估）

3. 符合最低供地税收标准；

①高铁新城单个项目年税收不低于 5000 万元，且亩均税收

不低于 200 万元；

②元和街道单个项目年税收不低于 3000 万元，且亩均税收

不低于 100 万元；

③开发区单个项目年税收不低于 2000 万元，且亩均税收不

低于 80 万元；

④其他区域年亩均税收不低于 50 万元。

（二）企业存量用地、厂房（新建、改建、扩建），以及自

用扩产、出租、转让、拍卖等需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 “五大功能片区”和“3+2”产业定位要求，并符合板块

产业发展规划；

2. 原则上达到 A 类(优先发展)标准，特殊情况可放宽到 B

类(支持发展)标准；

3. 每 1000 平方米厂房，年均税收不低于 50 万元。(土地出

让时，有约定的，按原约定执行)

三、项目属地政府的职责

1. 负责对投资方情况进行审核，对预审项目的信息进行核

准；

2. 负责对项目是否符合产业发展规划，是否符合“五大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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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片区”和“3+2”产业定位，是否符合“两规”(城乡建设规划、

土地使用规划)进行核准；

3. 负责将核准符合条件的新增工业项目，填写《项目预审

申请表》(附表 1)，并经主要领导签字后，附相关材料报工业项

目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；

4. 负责将确定的新增服务业、新增开发建设载体业项目材

料报产业项目审核领导小组办公室；

5. 负责对企业存量用地、厂房（新建、改建、扩建），以及

自用扩产、出租、转让、拍卖项目进行审核确定；

6. 负责根据招商洽谈和区审核意见，与企业签订《相城区

产业发展协议》。

四、项目相关部门的职责

1. 发改局：负责审核项目①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；②是

否符合相城区功能片区定位和“3+2”产业特征（重点：数字经

济、文化创意项目）；③新建项目在同行业中的能源消耗情况；

④是否符合投入产出要求。

2. 经信局：负责审核项目①是否属于新兴产业范畴；②技

改项目在同行业中的能源消耗情况；③是否符合“3+2”产业特

征（重点：新一代电子信息、智能制造、新材料项目）；④根据

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进行预评估，提出项目是否符合

A 类和 B 类企业标准；⑤是否符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。

3. 科发局：负责审核项目(投资主体)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

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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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商务局：①负责指导项目引进所在地政府招商活动；②

负责对上报项目进行审核并出具意见建议；③负责组织对引进租

赁厂房的项目进行抽查。

5. 环保局：负责审核①是否符合《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

条例》；②是否符合《苏州市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条例》等环保

法律法规要求；③生产工艺、产生污染环节（废水、废气、噪声、

固废等）、项目的环保投资是否符合要求；④ 项目对周边环境以

及周边环境对项目的影响情况是否符合要求，防止出现“邻避效

应”；⑤配合国土部门和项目属地政府对项目用地土壤污染情况

是否符合用地要求进行调查分析。

6. 安监局：负责审核①项目的原料、生产过程及最终产品

是否使用和产生危险化学品；②相关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及处置方

案是否符合要求。

7. 消防大队：负责指导和审核拟建项目平面防火布局、项

目选址及周边消防条件是否符合要求。

8. 国土分局：负责审核①项目选址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；②是否符合供地政策；③是否落实用地计划和耕地占补平

衡。

9. 规划分局：负责审核①拟选用地是否符合所在片区的现

行控制性详细规划（包括地块边界、用地性质等）；②拟建项目

容积率是否满足工业用地容积率的相关要求。

10. 国税局、地税局：负责审核①项目税收收入的预测和分

析（转型升级项目不高于原企业上一年税收负担，新引进项目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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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于同行业平均税收负担）；②是否符合供地达到的税收要求。

11. 区政务办：负责①各地上报新增工业项目受理，转发各

相关部门征求意见；②负责汇总整理部门初审意见；③负责将部

门初审意见及相关项目材料提交区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组进行

审查，形成预审意见后报区产业项目审核领导小组。

五、申请项目企业的职责

1. 向属地政府提供真实的投资方及新建项目详细情况，和

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；

2. 按约定的时间开工建设和竣工投产；

3. 达产后年度亩均税收达到约定的标准(税务部门核算统

计的数据为准)；

4. 产值能耗达到约定标准；

5. 在进行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，严格按照环境保护相关

要求，注意土壤、空气和地下水等地质环境保护；

6. 认真贯彻行业制定的安全生产规定以及区安监部门对安

全生产的相关要求，避免出现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。

六、项目预审流程

新增服务业项目和新增载体类项目，由项目属地政府预审后，

报区产业项目审核领导小组审核；

通过区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组预审的工业项目，需报区产业

项目审核领导小组审核；

各地工业项目上报区预审领导小组公办室后，7 个工作日内

预审领导小组的预审意见报区产业项目审核领导小组；区产业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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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审核领导小组原则上 7 个工作日内应对上报项目提出审核意

见，并通知项目属地政府按规定办理。

（一）由区产业项目审核领导小组审核项目的流程

1. 区政府产业项目审核领导小组根据上报材料，召开领导

小组会议进行审核，形成审核意见。

2. 各单位、部门，凭产业项目审核领导小组的审核意见，

并联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

3. 政务办和商务局全程跟踪项目组织实施的进展情况。

（二）区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组预审流程

1. 项目属地政府向区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拟

新建项目和投资方相关材料及审查表。

2. 区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材料汇总，及时转

发相关职能部门 (附表 2)，各职能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提出初

审意见，经主要领导签字、单位盖章后报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3. 区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将汇总的职能部门

初审意见和相关材料，报区政府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组。

4. 各部门初审意见上报后，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组应在 5

个工作日内召开预审会议，提出预审意见报区产业项目审核领导

小组。

（三）由属地政府审核的流程

1. 属地政府对拟租赁厂房项目的投资方和新建项目的相关

材料进行审核同意后实施。

2. 属地政府每月底将经过主要领导签字、单位盖章后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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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结果，报区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3. 区工业项目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季度向区工业项目预

审领导小组汇报一次。

4. 商务局牵头，会同政务办、发改、经信、税务部门对租

赁厂房项目进行抽查。

七、后续监管和责任追究

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要跟踪项目开竣工及生产经营情况，对

未达到《相城区产业发展协议》项目预期的，按《相城区产业发

展协议》及相关约定，对企业进行处罚。区政府每季度进行 1 次

督查通报，对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追究责任，

并列入对属地政府和区级机关绩效考核。

（一）对属地政府的责任追究

出现如下情形：①因属地政府原因，拖延开工建设和竣工验

收 3 个月以上的；②上报预审材料及相关合同、协议与事实严重

不符的；③税收未达到约定标准的。应当对主要领导分别进行实

施约谈、诫勉谈话，并责令整改；整改不到位的，按《关于弘扬

相城风气，防治为官不为的问责办法 (试行)相委办［2016］22

号》等实施问责，问题严重的，追究法律责任。

（二）对相关部门的责任追究

出现如下情形：①部门出具预审意见时弄虚作假的；②建设

和生产过程中，发现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措施，导致造成重大环境

污染和安全事故的。应当对主要领导分别进行实施约谈、诫勉谈

话，并责令整改；整改不到位的，按《关于弘扬相城风气，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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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官不为的问责办法 (试行)相委办［2016］22 号》等实施问责，

问题严重的，追究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对企业的责任追究

出现如下情形的：①擅自变更产业类别土地用途、开发条件，

违反产业政策及发展要求的；②使用土地时因故意或重大过失，

经环保部门认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；③达产后税收收入达不到

约定标准的。应当对照《相城区产业发展协议》和相关合同处理：

1. 解除土地出让合同，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，对地上合法

建筑物或构筑物的补偿，采取残余价值补偿等方式处置；违法建

筑物、构筑物，出让人不作任何赔偿或补偿。

2. 暂停办理企业的后续行政审批手续。

3. 乙方使用土地时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环境污染事故，

经环保部门认定，甲方有权提请国土部门解除土地出让合同，无

偿收回土地使用权，并要求乙方承担环境修复治理的全部费用。

4. 列入区信用平台中的失信企业。失信主体不得再次参与

区土地竞买，并由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，依法依规实施联动惩戒。

5. 乙方产业项目用地与区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信息系统

平台挂钩，该项目用地如经产业主管部门界定为低效产业用地的，

按“有进有退，优胜劣汰”更新机制实施再开发。


